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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计量纠纷仲裁检定 行政裁决
清河县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标准计量股

    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》（原国家计

量局1987.2.1发布，1987.2.1施行，2018.3.19第三次修

订 根据2022年3月29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纸部分行政

法规的决定》）第三十四条 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

政部门负责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 ，并可根据司法
机关、合同管理机关、涉外仲裁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委

托，指定有关计量检定机构进行仲裁检定 。”

    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》（原国家计

量局1987.2.1发布，1987.2.1施行，2018.3.19第三次修

订 根据2022年3月29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纸部分行政

法规的决定》）第三十六条“计量纠纷当事人对仲裁检
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仲裁检定通知书之日起 15日内向上

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诉 。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

行政部门进行的仲裁检定为终局仲裁检定 。”       

    3、《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 》（1987年10月12日

国家计量局法字第373号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）第
六条“申请仲裁检定应向所在地的县 （市）级人民政府

计量行政部门递交仲裁检定申请书 ，并根据仲裁检定的

需要提交申请书副本。

    司法机关、合同管理机关、涉外仲裁机关或者其他单

位委托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进行仲裁检定的 ，应
出具仲裁检定委托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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